
兒童預防保健服務 

出生至未滿 7歲兒童-依出生六天內、出生至二個月、二至四個月、

四至十個月、十個月至一歲半、一歲半至二歲、二至三歲及三至未

滿七歲，至設有兒科或家醫科之健保特約醫療機構或設有健兒門診

之衛生局/所，接受共 7次的兒童預防保健服務。 

兒童預防保健補助時程及服務項目一覽表 

 



 

 

 



 


